


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师教学工作流程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-2020年）》和教育部《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教高[2012]4号）的精神，更好的适应高等教育教学内涵式发展需要，形成优良教风，教师以德为先、认真履行教书育人职责，增强教学规范意识，提高教育教学水平，依据国家有关教育法律与规章和学校教务管理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如下工作流程。
1、 任课资格
符合苏州大学人事处审核条件。
2、 教学工作要求
1、开学时应将以下材料报送到院教务办备案：教学日历（根据教学进度表详细填写教学安排）
考试命题审核表、模工使用表等。课程以试卷考核的，请在考核前将试卷送到教务办，试卷分Ａ、Ｂ卷，其中一份为备用卷，Ａ、Ｂ卷不得重复，并附上标准答案。
2、 学期结束前，课程结束提交成绩后，将以下材料报送到教务办备案：机打成绩登记表、机打课程教学小结表、电子版光盘作业、点名册、听课记录表（学院部领导每学期听课2次，分管教学与学生工作的领导每学期听课4次，系主任每学期听课4次，教师每学期听课2次）。以上表格均需要教学院长和系主任签字。
3、 教学过程
1、 教学准备
每门课程应准备：教学大纲、教学日历、教材或讲义、教案、参考书目。
（附：教学大纲是教师从事课程教学工作的指导性文件，各门课程均应根据教学计划制定课程教学大纲。教学大纲应明确课程目的、要求，课程重点和难点、各章节基本教学内容与学时安排、主要教学手段、考核方式、教材和学习参考书目等；教学大纲的制订在学院（部）领导下，由系（所）组织老师制订，经学院（部）分教学委员会审批后执行，并在学校课程中心平台发布，在执行中不得随意更改。）
2、 课堂教学
课堂教学是教学过程的核心环节。任课教师应按照教学大纲和教学进度表安排教学，不得随意变动。确需变更的，须经学院（部）批准，并在学校教务管理平台及时更新。
3、 作业要求
任课教师应根据课程性质和特点布置必要的课外作业，巩固学生学习效果。最终任课教师以电子存储的方式保留学生作业。（每份作业须统一编号后拍摄并与成绩单编写一致，刻成光盘备查。）
4、 实验指导
实验教学是加强理论联系实际，培养学生实验技能，以及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。
5、 实习指导
毕业实习是学生巩固和深化所学理论知识，进行实践技能综合训练，培养创新与创业意识的重要教学环节。实习指导老师根据所属专业性质与特点严格执行《苏州大学本科生毕业实习工作条例》、《苏州大学教育实习实施细则》。
6、 毕业设计（论文）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念、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，进行科学研究初步训练，提高分析、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教学环节。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实习指导老师负责制，指导老师应严格执行《苏州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条例》，切实发挥工作职责。
7、 课程考核
课程考核是督促学生全面系统复习、巩固、掌握所学课程知识的重要环节，是检验教学效果、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。纳入教学计划的每门课程都须进行考核，任课老师在开课两周内须向学生公布所开课程的考核方法、考核形式和成绩评定比例等。无故缺考或者缺课1/3以上者应当重修该门课程。
4、 教学纪律
1、教师要严格按照排定课表开展教学，不得私自缺、调、停课，私自请人代课；每门课的调、停课次数不得超过2次。
2、教师按时上、下课，不迟到、早退，不能随意调换上课地点，上课期间要维持课堂、实验室教学秩序，不得吸烟，接、打手机，不能更改已确定的课程计划，或做其他影响教学与教学无关的事情。
5、 教学事故
教学事故是指在教学过程中违反教学纪律，或因不负责教学秩序稳定，危害教学工作的科学性、规范性、严肃性，给教风、校风造成负面影响或其他不良后果的行为。
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
[bookmark: _GoBack]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6月



